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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_85_B3_E5_91_98_E8_c27_28667.htm 第十六条 报关员被海关

行政处罚需要记分的，处罚决定生效后予以记分。 第十七条 

海关人员在记分时，应当将记分原因和记分分值以电子或者

纸质告知单的形式告知报关员。 海关应当向社会公布报关员

记分情况的查询方式。 报关员应当主动查询自己的记分情况

。 第十八条 报关员对记分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，应当自收到

电子或纸质告知单之日起7 日内向作出该记分行政行为的海

关部门提出书面申辩；海关应当在接到申辩申请7 日内作出

答复，对记分错误的应当及时予以更正。报关员对答复不服

的，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。 第

十九条 记分达到30分的报关员，海关中止其报关员证效力，

不再接受其办理报关手续。报关员应当参加注册登记地海关

的报关业务岗位考核，经岗位考核合格之后，方可重新上岗

。 第二十条 岗位考核由直属海关或者直属海关委托的单位负

责组织。 第二十一条 各海关应当结合本关实际，适时或者定

期举办岗位考核。每次岗位考核间隔最长不得超过30日。 第

二十二条 对需要参加岗位考核的报关员，海关应当提前通知

岗位考核的时间、地点等相关事宜。 第二十三条 记分已达30

分的报关员应当按照海关通知的时间、地点参加岗位考核。 

报关员记分已达30分，拒不参加考核的，直属海关可以将报

关员的姓名及所在单位等情况对外公告。 第二十四条 岗位考

核内容为海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报关单填制规范及相关业务



知识和技能。 第二十五条 报关员经岗位考核合格的, 可以向

注册登记地海关申请将原记分分值予以消除。岗位考核不合

格的，应当继续参加下一次考核。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涉及

的记分项目均在《报关员记分对照表》（见附件）中列明，

《报关员记分对照表》由海关总署统一制定，并对外发布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。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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